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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法官個人資料保護辦法草案總說明 

  一百零九年八月十二日公布之國民法官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

十條第二項規定，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或候選國民法官個人資料

保護之方式、期間、範圍、處理及利用等事項之辦法，由司法院會同

行政院定之。為使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得以公正、客觀、無所顧

慮地執行其職務，應保障其隱私及人身安全。又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二

條第一款所規範屬於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候選國民法官之個人

資料，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

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

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

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均屬應予保護之範圍。 

    為能依上述規範意旨周妥保護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或候選國

民法官之個人資料，使其安心並專注參與審判，有關保護方式、期間、

範圍、處理及利用等事項，均宜以適當明確方式規範之，爰由司法院

會同行政院訂定「國民法官個人資料保護辦法」。本辦法共計六十八

條條文，其要點如下： 

一、總則 

（一）本辦法之授權依據。（第一條） 

（二）用詞定義。（第二條） 

（三）個人資料保護之目的及保密義務。（第三條） 

（四）依本法規定處理個人資料應遵循之程序。（第四條） 

（五）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利用之原則。（第五條） 

（六）違反保密義務及保護個人資料義務之效果。（第六條） 

（七）個人資料檔案之內容。（第七條） 

（八）記載個人資料之文書。（第八條） 

（九）處理個人資料相關系統及功能。（第九條） 

（十）個人資料法規之適用。（第十條） 

二、個人資料主體之權利 

(一) 查詢權。（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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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閱覽權。（第十二條） 

(三) 請求更正權。（第十三條） 

(四) 請求刪除權。（第十四條） 

三、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一) 基本原則 

1. 個人資料蒐集及處理之目的。（第十五條） 

2. 個人資料之權利及救濟事項。（第十六條） 

3. 法院於行政作業中處理個人資料之原則。（第十七條） 

4. 法院使用電腦系統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之原則。

（第十八條） 

(二) 法院處理個人資料之注意事項 

1. 法院通知信封之記載方式。（第十九條） 

2. 筆錄之記載方式。（第二十條） 

3. 裁判書之記載方式。（第二十一條） 

(三) 個人資料之對外提供、於審理案件目的以外之利用及其注

意事項 

1. 候選國民法官調查表之提供與部分個人資料之遮隱。（第

二十二條） 

2. 提供閱覽評議書之方式。（第二十三條） 

3. 向媒體提供個人資料之方式。（第二十四條） 

4. 司法院調取個人資料檔案。（第二十五條） 

5. 學術研究機構申請利用個人資料檔案之方式。（第二十六

條） 

6. 應不予提供個人資料予學術研究機構之情形。（第二十七

條） 

7. 個人資料提供諮詢小組。（第二十八條） 

8. 研究成果公開前之確認。（第二十九條） 

9. 為學術研究目的申請提供個人資料暨數據作業要點。（第

三十條） 

10. 無從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之統計數據及發布。（第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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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11. 遵守保密義務及忠實維護個人資料安全之教示及聲明。

（第三十二條） 

四、個人資料之保管及安全維護 

(一) 個人資料保管及安全維護之基本原則 

1. 紙本資料之製作、傳遞與保存。（第三十三條） 

2. 電子資料之製作、傳遞與保存。（第三十四條） 

3. 電子資料保存設備之維護。（第三十五條） 

(二) 記載個人資料文書之保管方式 

1. 調查表及代號暨真實姓名對照表。（第三十六條） 

2. 日費、旅費及相關必要費用之領據及相關資料。（第三十

七條） 

3. 保護及照料措施相關資料。（第三十八條） 

4. 誓詞。（第三十九條） 

5. 選任程序之紀錄表單。（第四十條） 

6. 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請求釋疑事項之文書。（第四十

一條） 

7. 記載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意見之文書及評議意見書。

（第四十二條） 

8. 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筆記。（第四十三條） 

9. 其他記載個人資料之文書。（第四十四條） 

(三) 保管年限與銷毀。（第四十五條） 

五、人員及組織之安全維護機制、教育訓練與資安事故之處理 

(一) 使用權限設定及分級管理機制。（第四十六條） 

(二) 法院所屬人員適任性之評估與考核。（第四十七條） 

(三) 教育訓練。（第四十八條） 

(四) 個人資料事故及資安事件之通報與處理。（第四十九條） 

(五) 個人資料事故之通知。（第五十條） 

六、個人資料保護之決策及執行單位 

(一) 個人資料保護決策事項。（第五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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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人資料保護執行事項。（第五十二條） 

(三) 個人資料保護專責小組。（第五十三條） 

(四) 個人資料保護專責小組成員。（第五十四條） 

(五) 個人資料保護之定期稽核。（第五十五條） 

七、司法院暨國民法官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之權責 

(一) 去識別化程式與去識別化管理作業程序。（第五十六條） 

(二) 司法院國民法官個資保護委員會之成立與權限。（第五十七

條） 

(三) 國民法官個資保護委員會之組織。（第五十八條） 

(四) 國民法官個資保護會議之召開與相關行政事務之單位。（第

五十九條） 

(五) 國民法官個資保護委員會之調查權。（第六十條） 

(六) 國民法官個資保護委員會之稽核權。（第六十一條） 

(七) 調查及稽核報告。（第六十二條） 

(八) 個人資料保護機制之通案評估。（第六十三條） 

(九) 國民法官個資保護委員會之行文。（第六十四條） 

(十) 國民法官個資保護委員會相關行政規則。（第六十五條） 

八、其他資料之準用 

(一) 關連資料之準用。(第六十六條) 

(二) 備選國民法官個人資料之準用及行政規則。(第六十七條) 

九、本辦法之施行日。（第六十八條） 

 


